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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 109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

國民教育輔導團藝術領域輔導小組 

社群模式學習工作坊-新課綱轉化實務教學(表演藝術) 

 

一、依據 

(一)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 

   作業要點。 

(二)屏東縣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。 

(三)屏東縣109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。 

 

 

二、目的 

  (一)培育表演藝術融入課程之種子教師，發展跨區域之教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。 

  (二)研發肢體創作教育課程與教學，培養學生新媒體藝術欣賞、感知與審美實踐能力。 

  (三)從行動研究與反思回饋中改進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方向，並進行分享與推廣。 

  (四)落實教師 108 新課綱素養，肢體展演表現的實踐課程。 

 

 

三、辦理單位 

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(二)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 

(三)承辦單位：國民教育輔導團藝術領域輔導小組 

  (四)協辦單位：泰武國小、竹林國小、公正國中、萬巒國中、東港高中、鹽埔國中 

 

 

四、辦理日期及地點 

  (一)日期：110 年 01 月 26 日星期二(早上 09：00 至 16：30)，共計 6小時。 

  (二)地點：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(屏東市公興路 11 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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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參加對象與人數 

  (一)參加對象 

 1.屏東縣國中小藝術領域召集人及輔導員。 

 2.屏東縣各國中小藝術領域教學教師。 

 3.對表演藝術肢體律動及教學設計暨評量有興趣之教師。 

  (二)參加者必須於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網路線上報名，不接受現場報名。 

※建議研習者，研習前先由教育部 CIRN 網站下載教案範例、空白格式或既有教案，

並自備筆電現場練習修改教案。 

  (三)人數：40 人。(報名額滿為止) 

 

 

六、研習內容 

    (一)研習內容：(講師：林美宏老師、陳禾祥老師、林素梅老師；地點：公正國中) 

時

間 
09：00〜09：30 09：30〜10：30 10：30〜11：30 11：30〜12：30 

內

容 
開幕式 

繪聲繪影-用影子戲玩詮釋與表達 

講師：林美宏老師(彰化縣北斗國中) 

早上場 

綜合座談 

     

時

間 
13：30〜14：30 14：30〜15：30 15：30〜16：30 

內

容 

新媒體探索與評量規準對應轉化示例 

講師：陳禾祥老師(屏東縣東港高中) 

      林素梅老師(屏東縣鹽埔國中) 

下午場 

綜合座談 

    (二)研習時數：六小時。(早上場：3小時、下午場：3小時) 

 

 

七、本計畫經核定後施行 


